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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个案子只补贴二三十元
但352名陪审员乐此不疲
烟台市已“海选”了两届人民陪审员，他们与法官拥有平等的审判权力
本报通讯员 曲振涛 肖翔 本报记者 侯文强

“海选”人民陪审员

66岁的他又“重操旧业”

2月4日，66岁的张吉盛来到芝罘
区法院，身着便装的他同法院严肃统
一的气氛格格不入，但他仿佛回到家
一样。他和法院工作人员打着招呼，
熟门熟路地来到法庭。

张吉盛是芝罘区法院的人民陪
审员，他从1979年起曾当过3年人民
陪审员，2005年该制度正式实施后，
他“重操旧业”至今。

与1979年单位推荐上岗的方式
不同，张吉盛这次是通过选拔考试才
当上人民陪审员的。自人民陪审员制
度完善后，烟台市已经有500多名普
通市民坐上了审判席，张吉盛正是其
中一员。

让更多市民参与到审判工作中，
是实现司法民主的重要措施。早在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烟台市部分法院就
尝试设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但存在
着不少弊端：陪审员数量不足、职业
分配不合理、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经
费保障不足等。

当地法院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
题，并在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
决定》实施后，第一时间进行了改革。

2005年4月初，《人民陪审员选任公
告》开始出现在电视、报纸、网站、公告
栏上。年满23周岁、不满70周岁的市民
均可报名。其中不满50周岁的，需要大
专以上文化程度；年满50周岁的，只需
高中文化程度。

“有时间、有热情、有法律和调解

经验的人将优先选任。”烟台市中级
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说，只要不是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司法机关工作人
员和执业律师，都可以来报考。

60个岗位200人抢

芝罘区“海选”盛况空前

58岁的下岗职工王永珠看到招聘
启事后，第一批来到芝罘区法院报名。
王永珠年轻时在烟台广播电视大学(现
已被合并)半工半读学过法学专业，但
在工作中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她以前
曾为此遗憾不已。

像王永珠这么热情和好奇的市
民还有很多。芝罘区法院一共计划选
任60名，结果引来了数百人报名，刷
掉学历或者年龄不合格的人员后，还
剩下200个报名者。

报名的太多，怎么选择成了大问
题。

芝罘区法院决定进行笔试。2005

年4月22日上午，考生们参加了两个小
时的《法律常识》考试，试题包括宪法、
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内容，20多岁的
年轻人和白发苍苍的老人们一起走进
考场。王永珠至今还记得其中一道题
目：我国刑法规定的主刑有哪几种。

随后，芝罘区法院又对通过笔试
的80人进行了政审。经过政审，60人名
单最终确定。

上岗前夕，烟台市中级法院组织
13家基层法院的陪审员进行了培训，
并按照程序向当地人大常委会提报
任命议案，由人大进行审查任命。

2005年5月1日，全市第一批234名
人民陪审员上岗。5年之后，人民陪审

员换届，第二批352名普通市民又走
上了审判席，其中只有很少人民陪审
员得以连任。

重点选聘群众

单位主要领导不考虑

“多选普通群众”成了烟台市人
民陪审员选聘的原则。因为法官们发
现，以往通过单位推荐时，部分党政
事业单位的主要领导或者企业老总
成了人民陪审员，他们因为没有时间
或者忙于工作不能参加庭审。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
人说，法院原则上不再选聘党政事业
单位主要领导做人民陪审员，而把选
聘的重点放在人民调解员、个体工商
户、退伍军人、农民等社会群体中。

如今烟台市的352名陪审员中，
从职业情况来看，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有104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51人，科
研院校26人，企业职工52人，农民63

人，个体工商户及其他人员56人。其
中没有一个各局局长、街道办事处主
任等党政机关主要领导。

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开始走进
法院。芝罘区第一届选任了60名人民
陪审员，到第二届时，直接申请选任
70名，其中绝大部分是普通市民或者
社区调解员。

据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统计
的数据，烟台第一届 2 3 4名人民陪
审员共参加庭审 1 . 6万余人次，参
与审理案件 1 . 1万余件，调撤案件
占调撤案件总数的67%。其中，芝罘
区法院曾作为先进典型到省里做
了经验报告。

审案补贴只有10-30元

但陪审员们乐此不疲

“要是只为了钱，陪审员还真就
没人干了。”一位人民陪审员说，听一
次庭审往往需要半天到一天，再扣除
交通和午餐花费，微薄的补贴吸引力
并不大。

按照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庭审
或者培训时，可以得到交通、食宿及
相关补贴，由财政部门统一拨付，并
实行单独管理、专款专用。

在2010年前，烟台市人民陪审员
参加一次庭审只能拿到6块钱。到了
第二批上岗后，这一标准才有所提
高，目前各基层法院每案补贴各不相
同，但都在10元至30元之间。

“我就是喜欢这个岗位，有的当
事人爱找我谈心，法官们也很尊重我
的意见。”王永珠说，有一个交通肇事
案，一对小夫妻在开车逃跑过程中轧
死了追打他们的地痞，并在事后赔偿
对方家人26万元。王永珠觉得小夫妻
可怜，应该从轻判决，法官尊重她的
意见判了缓刑。

在开庭前或者休庭期间，王永
珠也会跟当事人的家属说说话，可
能是由于身穿便服，不少人爱和她
说说心里话。她也利用这个机会宣
传一下法律知识，帮助做做当事人
的工作。

庄严的法院迎来了这群陌生
人，身着便装的他们带着浓浓的人
情味，借助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专业
知识，为化解矛盾发挥着独特而重
要的作用。

人民陪审制度

烟台大事记

王王永永珠珠和和张张吉吉盛盛站站在在审审判判席席上上陪陪审审。。记记者者 侯侯文文强强 摄摄

法庭上来了群陌生人，他们虽然
身穿便服，却拥有和法官平等的审判
权力；他们将群众的善恶观念带进法
庭，用生活经验判断纠纷；他们以易懂
易信的语言解读法律，劝导当事人互
谅互让……他们就是人民陪审员。

目前烟台市一共有352名陪审员，
加上第一届的陪审员，已经有500多名
普通市民走上了审判席。尽管补贴很
少，但他们乐此不疲。

1950年10月，
烟台市法院系统
开始试行人民陪
审员制度。由法院
邀请妇联、工会、
劳动、工商联等部
门，选派人员参加
有关婚姻、妇女权
益及劳资纠纷等
案 件 的 陪 审 。到
1 9 5 1年 6月，陪审
案件8起。

1953年7月至
12月，在普选烟台
市第一届人大代
表的同时，全市普
选出103名人民陪
审员，陪审有关选
民资格争讼案件
26件，处理人民来
信来访44件。

1955年，在街
道、乡镇普选人民
代表的同时，选举
出 8 9 名人民陪审
员。平均每个陪审
员陪审七八起案
件，占处结案件的
32%。

1956年，烟台
市人民陪审员数
量增加到263名。

“ 文 化 大 革
命”期间，人民陪
审制度遭到破坏，
烟台的陪审工作
被迫终止。

1978年，烟台
市人民法院提请
烟台市人民代表
大会选出人民陪
审员 1 7 4名。1 9 8 0

年12月，再次正式
选举出人民陪审
员182名。

2005年，全市
1 3 家基层法院聘
任的234名人民陪
审员宣誓就职。

2010年，烟台
市第二批352名人
民陪审员上岗。

本报记者 侯
文强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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